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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回避制度
    按照国家文旅部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考场实行回避制度。与考生有亲属、师生等关系可能影响考试公正的考官，应主动回避。
    凡有亲属参加考级者，应书面提出申请，亲属本人应主动回避本次考试，做到公平公正。如有违反依法依纪追究其责任。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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